四川省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推进全省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四川省测绘管理条例》《测绘地理信息业务档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各测绘资质单位（以下简称“测绘单位”）管理各类测绘成果资料档案。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测绘成果资料档案（以下简称“测绘档案”），是指在从事测绘活动中形成的文字、数据、图件、电子文件、声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各类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立项文件（或招投标、项目合同）、设计文件（含补充规定）、仪器软件检定测试证书、成果资料（含成果清单、质量检查记录、质量检验报告、监理报告）和验收报告等。
第四条 测绘单位应建立健全适合本单位的测绘档案管理制度，设立管理机构，明确主管领导、档案管理部门及岗位职责。
测绘档案管理制度应以正式文件印发并在本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公开公示。
第五条 测绘单位应明确专人负责测绘档案管理工作，建立测绘档案接收、整理、保管、使用、销毁等登记台帐。
第六条 测绘项目验收合格后，测绘单位应按要求做好测绘成果资料归档。项目建设部门负责收集汇总并形成汇交清单；档案管理部门负责接收、整理档案，形成归档清单，做好档案归档入库工作。双方交接时，要严格清点并履行签字手续。
第七条 测绘单位应做好测绘档案查阅、借阅等管理工作，明确使用范围，建立登记台账。
档案借阅人员应妥善保管所借资料，不得转借、遗失、拆散、污损或损毁档案；档案归还时，档案管理人员要认真清点档案数量，检查案卷完好性，并做好登记。
查阅档案的，不得将档案带离保管场所。
未经许可，借（查）阅人员均不得摘抄或复制档案，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档案内容。
重要、珍贵档案应妥善保存，以复制品代替原件提供利用。
第八条 不再具有保存价值的测绘档案，可按规定程序进行销毁。拟销毁测绘档案的，应成立由单位领导牵头负责的档案鉴定与销毁工作组，负责档案鉴定与销毁工作。
第九条 测绘档案销毁前，应由本单位档案鉴定与销毁工作组组织对拟销毁资料进行鉴定并形成鉴定意见。经鉴定可销毁的档案，要形成销毁清册，经单位领导批准后销毁。
销毁应在指定地点进行，由两人以上监销。销毁完成后，应做好销毁登记，销毁人、监销人均应在销毁登记册上签字。鉴定意见、批准文件及销毁登记册，应存档保存。
应销毁的档案不得改作它用或以废品处理。
第十条 测绘单位应积极推进档案数字化和档案管理信息化，做好归档、借（查）阅和销毁等台账。按需编制各类档案检索工具及参考资料，为生产、科研等工作提供服务。
第十一条 测绘单位应设立测绘档案库房，按档案管理规定加强管理，非档案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库房。
第十二条 测绘档案库房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保证档案安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
（1） 设有铁门、铁窗、铁柜、报警器，配备防火、防盗、防潮、防尘、防光、防磁、防有害生物和污染等设备设施。
（2） 安置温湿度计，温度控制在14-24℃之间，湿度控制在45-60％之间。
（3） 配备与业务相适应的专用柜，光盘、磁介质等档案应存放于防磁档案柜。
（四）库房内不得擅自安装电器开关和电器设备，严禁乱接、乱搭临时线路。
第十三条 测绘档案管理人员应严格执行档案管理规章制度，完成测绘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等工作，做好档案借（查）阅登记；做好测绘档案的保密、防虫、防霉、防盗工作，并定期检查档案保管状况，对破损、变质档案资料及时上报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四条 测绘单位要加强档案管理培训教育，提高测绘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岗位能力。
第十五条 测绘档案中属于国家秘密的，应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及《四川省涉密测绘成果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违反档案管理规定导致档案重大损毁或丢失的，由测绘单位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




附件1
	测绘成果资料归档登记册（模板）

单位：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编号
	资料载体
	收集/自生产
	收集人
	收集时间
	接收人
	接收时间
	归档时间
	立卷号

	
	
	
	
	
	
	
	
	
	
	

	
	
	
	
	
	
	
	
	
	
	

	
	
	
	
	
	
	
	
	
	
	

	
	
	
	
	
	
	
	
	
	
	

	
	
	
	
	
	
	
	
	
	
	

	
	
	
	
	
	
	
	
	
	
	

	
	
	
	
	
	
	
	
	
	
	

	
	
	
	
	
	
	
	
	
	
	

	
	
	
	
	
	
	
	
	
	
	


备注：登记信息应尽量详细，不得将一批的多份资料登记为一条记录。


附件2
	测绘成果资料档案借（查）阅登记册（模板）

单位：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编号
	资料载体
	使用目的
	批准人
	借阅人
	借阅时间
	出借人
	接收人
	接收时间
	备注
	立卷号

	
	
	
	
	
	
	
	
	
	
	
	
	

	
	
	
	
	
	
	
	
	
	
	
	
	

	
	
	
	
	
	
	
	
	
	
	
	
	

	
	
	
	
	
	
	
	
	
	
	
	
	

	
	
	
	
	
	
	
	
	
	
	
	
	

	
	
	
	
	
	
	
	
	
	
	
	
	

	
	
	
	
	
	
	
	
	
	
	
	
	

	
	
	
	
	
	
	
	
	
	
	
	
	


备注：登记信息应尽量详细，不得将一批的多份资料登记为一条记录。



附件3
	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移交登记册（模板）

移交单位：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编号
	批准人
	移交人
	接收单位
	接收人
	移交时间
	备注

	
	
	
	
	
	
	
	
	

	
	
	
	
	
	
	
	
	

	
	
	
	
	
	
	
	
	

	
	
	
	
	
	
	
	
	

	
	
	
	
	
	
	
	
	

	
	
	
	
	
	
	
	
	

	
	
	
	
	
	
	
	
	


备注：登记信息应尽量详细，不得将一批的多份资料登记为一条记录。



附件4
	测绘成果资料档案销毁登记册（模板）

送销单位：                                                 
	[bookmark: _GoBack]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编号
	资料载体
	销毁理由
	批准人
	销毁人
	监销人
	销毁时间
	销毁地点
	销毁方式

	
	
	
	
	
	
	
	
	
	
	

	
	
	
	
	
	
	
	
	
	
	

	
	
	
	
	
	
	
	
	
	
	

	
	
	
	
	
	
	
	
	
	
	

	
	
	
	
	
	
	
	
	
	
	

	
	
	
	
	
	
	
	
	
	
	

	
	
	
	
	
	
	
	
	
	
	

	
	
	
	
	
	
	
	
	
	
	


备注：登记信息应尽量详细，不得将一批的多份资料登记为一条记录。

